
公告编号：2024-068

1 / 4

证券代码：831428 证券简称:数据堂 主办券商：民生证券

数据堂（北京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签订《战略合作协议》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
特别提示：

1、本协议为双方就战略合作达成的框架性协议，后续合作的具体

事项尚需进一步协商确定，双方将根据实际进展情况另行签署合作协议

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，具体合作内容和进展尚存在不确定性。

2、本协议不涉及具体交易金额，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产生

重大影响；对公司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，将视项目具体推进和实施

情况而确定。

3、本协议为框架性协议，不涉及实质性交易，不构成关联交易，

也不构成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

组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。

一、协议签署概况

为发挥数据堂（北京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乙方”或

“公司”）在数据服务领域的优势，以及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或“奇安信”）在网络安全技术领域的优势，双方

共同研究数据安全利用与服务的新模式。

基于双方在平等自愿、相互信任的基础上，经过充分沟通、友好协

商，本着优势互补、共同规划、共同建设、共同服务、共享收益、共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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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的原则，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。甲乙双方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后，

将在人工智能数据服务与网络安全领域展开深度合作，共同服务客户，

本次签署的《战略合作协议》仅为框架性协议，不涉及实质性交易，

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故本协议的签署无需提请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

审批。

二、合作方基本情况

1、合作方基本信息

公司名称：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5397625067T

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 28号 102 号楼 3 层 332 号

法定代表人：齐向东

注册资本：68,517.2377 万元

经营范围：互联网信息安全技术服务；技术开发、信息技术咨询、

技术推广、技术转让；计算机系统服务；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；信

息系统集成；销售通讯设备、电子产品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；软

件开发；互联网数据服务；数据处理；会议服务；承办展览展示活动；

货物进出口；技术进出口；代理进出口；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布广告；

出版物零售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出版

物零售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

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

动。）

奇安信成立于 2014 年，专注于网络空间安全市场，向政府、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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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户提供新一代企业级网络安全产品和服务，2023 年营业总收入超 64

亿元，在人员规模、收入规模和产品覆盖度上均位居行业第一。2023

年，奇安信在数据安全、AI＋安全领域全面发力。奇安信集团数据安全

分公司正式成立，“奇安天盾”数据安全保护系统对外发布，全面破解

数据安全风险难看清、内鬼难管好、外部攻击难防住的三大难题。奇安

信基于十年来的网络安全防护经验和海量的高质量安全数据，创新研发

出我国首个工业级大模型安全人工智能产品QAX-GPT安全机器人和大模

型卫士，真正解决了广大政企机构面临的告警疲劳、专家稀缺、效率瓶

颈这三大痛点问题，帮助千行万业更踏实地向人工智能技术要生产力。

2、关联关系说明

公司与奇安信不存在关联关系。

3、履约能力分析

经查询，奇安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，具有良好的资信及履约能力。

三、协议主要内容

为发挥公司在数据服务领域的优势，以及奇安信在网络安全技术领

域的优势，双方共同研究数据安全利用与服务的新模式。包括但不限于：

（一）基于联邦计算以及安全计算的数据服务机制及框架。（二）面向

特定行业的安全数据服务商业模式等。

四、协议对公司的影响

本协议的签署能够促进双方建立融洽、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，

有利于推动优势资源共享、优势互补，将有效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，

增强公司的市场地位和综合竞争实力。

本协议未涉及具体合作项目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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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，若后续具体业务能够按计划顺利推进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

积极影响。

五、风险提示

1、本次签署的《战略合作协议》不涉及具体的交易金额，具体的

合作项目和实施细节尚待进一步落实和明确。相关约定付诸实施和实施

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，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可能存在因不可抗力因

素的影响，导致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风险。

2、公司将根据合作进展情况，按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

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分析、谨慎决策、注意投资风险。

六、备查文件

《战略合作协议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数据堂（北京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2024 年 9月 25 日


